
缴纳费用退还规程 
 

学校法人长沼学校东京日本语学校 
 

 
第1条（目的） 
 
本规程的目的旨在学校法人长沼学校东京日本语学校（以下简称“本校”）依据学则制
定对学生所缴纳费用的管理及退还的相关标准，以确保作为日语教育机构的透明性与规
范性为目的。 
 
第2条（适用范围） 
 
1.​ 本规程适用于希望申请进入本校实施的文部科学省认定日语教育课程的学生及在校

学生。 
2.​ 对于线上课程及一对一教学课程等不属于文部科学省认定范围的课程，适用另行制

定的相关规程。 
 

第3条（缴纳费用的种类） 
 
学生需缴纳的费用包括以下各项：​
(1) 选考费​
(2) 入学金​
(3) 学费​
(4) 设施使用费​
(5) 教材费等​
(6) 其他、由本校另行规定的费用 
 
第4条（缴纳原则） 
 
1.​ 缴纳费用须在本校开具的缴费单所记载的期限内缴纳。 
2.​ 无论是否出席课程，均应按规程缴纳费用。 
3.​ 本校在学生入学时，不会一次性收取超过一年期间的费用。 

 
第5条（入学前取消入学时的费用退还） 
 
1.​ 自提交入学申请后，至首次学期开始前，如申请人取消入学，已缴费用的退还与否

及退还范围，依本规程组成部分的《缴纳费用退还规程 附表》执行。 
 



第6条（入学后退学时的费用退还） 
1.​ 入学日之后学生因个人原因退学时，届时已开始的学期所对应的学费、设施费及教

材费等不予退还。 
2.​ 退学申请被受理时，对于尚未开始的学期所对应的学费、设施费及教材费等是否退

还及退还范围，依本规程组成部分的《缴纳费用退还规程 附表》执行。 
3.​ 依本条办理退还，须以校长批准退学为前提条件。 

 
第7条（因惩戒处分退学时的处理） 
 
1.​ 根据学则作为惩戒处分而被退学时，对于退学时已开始的学期所涉及的学费、设施

费及教材费等，不予退还。 
2.​ 对于退学时尚未开始的学期所涉及的学费、设施费及教材费等费用，其退还与否及

退还范围，依本规程组成部分的《缴纳费用退还规程 附表》执行。 
 
第8条（关于不可抗力事项的处理） 
 
1.​ 因传染病流行、自然灾害或其他非本校责任所导致的事由，课程改以线上或其他替

代方式进行时，不进行缴纳费用的退还或减免。 
2.​ 在上述情况学生退学时，费用处理依第6条的规程执行。 

 
第9条（退还方式及手续费） 
 
1.​ 符合本规程第5条或第6条条件，希望退还缴纳费用的学生，应依本校规定的手续提

出退还申请。 
2.​ 缴纳费用的退还，原则上将汇入缴费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3.​ 因前项的退还所产生的汇款手续费、海外汇款手续费、汇率手续费、中转银行手续

费及其他退款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缴费人承担。 
 

第10条（规程的语言） 
 
本规程以日文为正式文本。即使有制作其他语言译本，其解释均以日文正式文本为准。 
 

 
 
附则 
本规程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取代《学校法人长沼学校 学校费用 缴费・退款规程》
（2025年7月1日修订版）。 
 


